






                淅建字〔2025〕41号     签发人：陈刚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B

对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69号建议的答复

成国民、张文鑫、罗献忠、吕桥代表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长安路、金政路提升改造，金星路、荆楚路交付县城市管理局”的建议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首先非常感谢您对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您提出的建议将对我县城市建设工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。
金政路提升改造已于今年3月份开工，现已完工并投入使用；长安路提升改造已纳入2026年城市建设计划；代表们提出的金星路、荆楚路（金桥路），目前城管局正在进行养护评审，待评审结束后将纳入清扫范围。
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，把我们的县城建设得更加美丽！衷心感谢您对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大力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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